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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志玲、金兰、郭宝圣、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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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督导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食品安全督导工作的原则，规定了督导人员、督导对象、督导频次、督导内容、督导方

式、督导程序、服务发展、督导培训、督导保障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安全督导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安全督导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各级干部为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对相关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进行督促指导。

3.2 
主体级别  level of foo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entities
参照《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2017）》，结合地方实际，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的分级。

注：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2017）》见附录 A。

3.2.1 
A级主体  A⁃level entities
主体级别为 A 级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注： 原则上包括：特殊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企业，大型食品生产企业、销售企业、餐饮企业，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用餐人数 3 000 人以上的学校食堂，用餐人数 500 人以上的幼儿园食堂等。

3.2.2 
B级主体  B⁃level entities
主体级别为 B 级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注： 原则上包括：中小型食品生产企业，中型食品销售企业、餐饮企业，用餐人数 500 人以上 3 000 人以下的学校食

堂，用餐人数 300 人以上 500 人以下的幼儿园食堂等。

3.2.3 
C级主体  C⁃level entities
主体级别为 C 级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注： 原则上包括：微型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加工小作坊，小型食品销售企业、餐饮企业，用餐人数 200 人以上 500 人以

下的学校食堂，用餐人数 100 人以上 300 人以下的幼儿园食堂等。

3.2.4 
D级主体  D⁃evel entities
主体级别为 D 级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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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原则上包括：微型食品销售企业、餐饮企业，用餐人数 200 人以下的学校食堂，用餐人数 100 人以下的幼儿园食

堂，以及其他食品经营者。

3.3 
风险等级  risk level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按照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相关规定，结合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特点，从生

产经营食品类别、经营规模、消费对象等静态风险因素和生产经营条件保持、生产经营过程控制、管理制

度建立及运行等动态风险因素，所确定的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等级。

注： 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 A 级风险、B 级风险、C 级风险、D 级风险四个等级，按年度进行动态

调整。

3.4 
任务清单  task list
为了完成督导工作而制定的工作清单，由设区市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制定。

4 督导工作原则

以保障本地区食品安全为前提，坚持因地制宜、结果导向、放管结合、减负增效的原则。

5 督导人员

5.1 根据国务院食安委的规定，按照层级对应原则，由各地确定督导 A 级主体、B 级主体、C 级主体和 D
级主体的人员。

5.2 不应以市场监管人员代替督导人员。

6 督导对象

6.1 获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主体、获得食品经营许可的食品经营主体。

6.2 由设区市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确定的纳入督导范围的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

7 督导频次

7.1 设区市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应当结合实际确定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督导频次。

7.2 对获得许可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每年开展现场督导不少于 1 次，其中对风险等级较高（C 级风险、D
级风险）的主体每年开展现场督导不少于 2 次。

7.3 对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可结合实际确定督导频次。

8 督导内容

8.1 督导人员按照设区市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确定的督导频次开展督导工作。

8.2 督导工作按照督导任务清单开展。

8.3 任务清单应结合督导对象生产经营业态、层级分布、规模大小、风险等级等实际情况制定，并报省食

药安办备案后实施。

8.4 任务清单可由各设区市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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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督导方式

9.1 现场督导

督导人员前往督导对象的生产经营场所，对照任务清单开展一对一实地督导。

9.2 集中督导

9.2.1 在督导对象相对集中的地方（如食品工业园、商业综合体、餐饮街、多个食堂的学校等），选择部分

主体开展实地督导，对其他主体可采取其他督导方式。

9.2.2 督导人员对照任务清单了解集中区域内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督导对象应如实

报告。

9.3 整体督导

9.3.1 督导人员可将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等经营场所作为整体进行督导。

9.3.2 督导人员对照任务清单了解经营场所主办方及场所内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督导对

象应如实报告。

9.3.3 在对经营场所主办方开展督导时，应将其督促内部商户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情况作为督导

内容。

9.3.4 对经营场所内的单个食品生产经营者可不再重复开展督导。

9.4 线上督导

9.4.1 督导人员通过电话或视频连线方式开展督导。

9.4.2 督导人员对照任务清单询问了解督导对象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督导对象应如实报告。

9.5 其他督导方式

督导人员可在确保工作质效情况下采取其他督导方式。

10 督导程序

10.1 督导发起

10.1.1 督导工作由督导人员发起。

10.1.2 督导人员可结合其他工作一并安排督导。

10.1.3 各级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可通过书面建议、电话等形式，提醒督导人员发起督导工作。

10.2 督导实施

10.2.1 督导人员对照任务清单，可通过现场检查、问询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了解督导对象相关主体责

任落实情况。

10.2.2 督导情况不需要逐项记录，但发现问题应做好记录。

10.3 结果处置

10.3.1 督导人员对督导工作中发现的一般问题，应督促督导对象立行立改。

10.3.2 督导人员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风险的，应及时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通报。

3



DB32/T 5002—2024

10.3.3 督导人员应将市场监管部门反馈的问题调查处理情况和督导对象整改情况，作为下一轮督导重

点关注事项。

11 服务发展

鼓励督导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对督导对象反映涉及生产经营主体发展的相关问题予以协调解决，帮

助督导对象纾解发展难题。

12 督导培训

各级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可采取现场培训、实地观摩、线上交流、网络学习等多种形式组织

开展督导培训，普及食品安全相关知识，提升督导人员能力。

13 督导保障

各级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可为督导人员制作督导工作证、编印督导工作手册、发放工作流

程知晓卡等。

4



DB32/T 5002—2024

附 录 A
（资料性）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2017）

A.1 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需要同时满足表 A.1 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需满足表

A.1 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A.2 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

a） 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

b） 营业收入，工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

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

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

c） 资产总额，采用资产总计代替。

A.3 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参照执行。

表 A.1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2017）

行业名称

工业

批发业

零售业

仓储业

住宿业

餐饮业

其他未列明行业  *

指标名称

从业人员（X）

营业收入（Y）

从业人员（X）

营业收入（Y）

从业人员（X）

营业收入（Y）

从业人员（X）

营业收入（Y）

从业人员（X）

营业收入（Y）

从业人员（X）

营业收入（Y）

从业人员（X）

单位

人

万元

人

万元

人

万元

人

万元

人

万元

人

万元

人

大型

X≥1 000

Y≥40 000

X≥200

Y≥40 000

X≥300

Y≥20 000

X≥200

Y≥30 000

X≥300

Y≥10 000

X≥300

Y≥10 000

X≥300

中型

300≤X<1 000

2 000≤Y<40 000

20≤X<200

5 000≤Y<40 000

50≤X<300

500≤Y<20 000

100≤X<200

1 000≤Y<30 000

100≤X<300

2 000≤Y<10 000

100≤X<300

2 000≤Y<10 000

100≤X<300

小型

20≤X<300

300≤Y<2 000

5≤X<20

1 000≤Y<5 000

10≤X<50

100≤Y<500

20≤X<100

100≤Y<1 000

10≤X<100

100≤Y<2 000

10≤X<100

100≤Y<2 000

10≤X<100

微型

X<20

Y<300

X<5

Y<1 000

X<10

Y<100

X<20

Y<100

X<10

Y<100

X<10

Y<100

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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